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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 黄山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
服务电话： 0559-2355179
监督电话： 0559-2355298

申请人





向市财政局提出申请





市财政局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材料书面审查。








不合规定或不属于批准范畴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或告知投诉人向有管辖权的部门提起投诉。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自收到投诉书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投诉人补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规定补正申请材料的，自收到投诉书之日起即为受理，并在收到投诉后8个工作日内向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及投诉书副本。








市财政局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








依法作出终止投诉处理、驳回投诉或投诉事项成立的决定，制定投诉处理决定书。








依法进行信息公开，并将投诉处理决定书送达各相关当事人。








